温州引智新政策 （2015）
第一条加大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奖励资助力度

亮点：A类人才最高奖励资助1200万元，大学生创业也有资助（注：亮点部分为记者概括）
对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，引进培养并全职在我市工作或创业的A、B、C、D、E类人才，给予最高1200万元、800万元、400万元、200万元、100万元的奖励资助，奖励资助包括个人奖励、住房补贴和创新创业科技项目资助等。这五类人才领衔的团队也可申请领军型团队项目资助，就高予以资助。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，对优秀创业项目给予5—50万元的资助。

 

第二条加大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奖励资助力度

亮点：顶尖团队的特别重大项目，最高1亿元资助
着眼高、精、尖、缺，面向全球引进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。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、对产业发展有较大影响和效益的团队，给予200—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助；引进国际领先技术水平、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效益的团队，给予1000—3000万元的项目资助；对顶尖团队的特别重大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，最高给予1亿元的科技项目资助。对入选浙江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的，在首个资助期内，按照不低于省级财政投入额度进行配套资助。

 

第三条加快引进培养急需急缺的人才智力项目

亮点：企业引进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有资助
深入实施“海外工程师”引进计划，对引进年薪30万元以上的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企业，给予10—30万元的资助；对引进的市级重点国外智力项目给予5万元资助。完善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资助政策，被评定为中华技能大奖、钱江技能大奖、瓯江技能大奖的分别给予15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奖励，被评定为省“首席技师”、市“首席技师”的分别给予5万元、2万元奖励，对省、市“技能大师工作室”给予5万元、3万元资助。加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新生代企业家的培养提升。

 

第四条发挥企事业单位引才育才主体作用

亮点：企事业单位招才引智有奖励
完善支持政策措施，鼓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等加大引才力度。对引进A、B、C、D类人才的企事业单位，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；对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赴国外招才引智活动，补贴参团民营企业代表交通费的50%，最高不超过2万元，对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赴国内招才引智活动，补贴一定的费用。制定企业人才贡献积分制办法，根据企业税收、亩产、科技等贡献情况，在人才租赁住房补贴、人才公寓、人才子女入学方面给企业提供相对应的政策优惠。开展重才爱才单位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。

 

第五条健全市场化引才育才机制

亮点：重奖为温州招才引智的组织、机构和个人
发展壮大人才资源服务业，引进培育一批人才中介和猎头机构，发挥人才资源市场的配置作用。建立引才大使和引才顾问制度，加强中介引才、以才引才、乡情引才。完善引才激励制度，对为我市引进A、B、C、D类人才的中介组织、有关机构和个人，经认定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，对为我市引进领军型团队的中介组织、有关机构和个人，经认定，给予5—50万元的奖励。对民营企业委托人才猎头机构招聘人才的，给予企业前期40—50%的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
 

第六条做强做优人才发展平台

亮点：建院士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最高资助100万元
以温州国家级高新区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国际级大学科技园、乐清“千人计划”产业园为引领，创建一批市级人才创新创业基地。每2年对市级以上人才基地进行考核，对考核优秀单位，给予10万元奖励。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，对省级、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、30万元资助；对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资助，资助包括建站补助、项目资助和人员经费。

 

第七条 强化人才创业融资支持

亮点：获得银行贷款，可享受贴息补助
探索建立科技金融专项资金，通过提供转贷引导基金、政策性担保、风险池资金等创新创业服务，引导银行、担保公司等为人才科技企业提供融资。大力引进培育风险投资机构、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和天使投资人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人才项目和企业。对获得银行贷款的A、B、C类人才创业企业，经认定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、500万元、300万元贷款额的贴息补助。对获风险投资的人才创业企业，可给予不超过投资额50%、最高2000万元的政策性担保。

 

第八条加强人才住房保障

亮点：对人才，奖励住房、发购房优惠或购房补贴
落实人才住房政策，对A类人才奖励一套面积120平方米左右住房，对B、C、D类人才分别给予100万元、80万元、60万元的专项购房优惠或购房补贴；对E类人才和新就业本科学历高校毕业生分别提供900元/月、450元/月的租房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；A、B、C、D、E类人才可申请租住人才公寓，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。

 

第九条优化人才生活服务保障

亮点：四类人才子女可优先照顾入学
妥善解决人才居留落户问题，按政策规定为人才优先办理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》、《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》、多次往返签证、户籍迁移等手续。帮助解决人才子女入学问题，在义务教育阶段的，A、B、C、D类人才子女可按照本人意愿，在市区优先照顾入学。定期安排健康体检、疗养休假等活动，在卫生医疗机构开设“绿色通道”，A类人才参照市级医疗保健对象落实相关医疗保健待遇。完善党政领导直接联系人才制度。

 

第十条建立人才分类评价制度

亮点：偏才、专才经认定后也可享受人才政策
完善适应各类人才特点的人才评价制度，围绕温州产业发展重点，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，逐步建立层次清、标准高、易操作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，对A、B、C、D、E类人才目录进行动态调整。对温州产业发展急需、社会贡献较大、现行人才目录难以界定的“偏才”“专才”，经市招才局会同有关部门认定后，可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。

